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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 
 

第三届孩子眼中的未来城市—— 

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”绘画作品 

征集展示活动通知 

 

世界城市日是目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唯一的一个国

际日，传承于上海世博会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的精神遗产。“世

界城市日”设立以来，在国内外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，取得了

较为广泛的影响。“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”（以下简称“城博会”）

是世界城市日主题展览活动之一，由联合国人居署、上海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，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协办，上

海市绿色建筑协会承办，已成功举办五届。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和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认真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重要理念，激发

未成年人对建设美好城市、美好家园的向往，自 2018 年起在“城博

会”上开展了“孩子眼中的未来城市”绘画作品征集展示活动。今年

将继续开展该项活动，主题为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

区”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地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汇点，是

烟雨诗画中的鱼米水乡，水泽绿洲玲珑镶嵌，江南人文纷呈荟萃，孕

育了众多名镇名村，产业强、百姓富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擘画之

下，落实国家战略、响应时代要求，规划到 2035 年，这里将建设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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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长三角一体化的“样板间”，在高质量发展、生态绿色、人居品质、

文化传承、跨界协同等方面形成新示范。本届绘画作品征集的题材，

将聚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发展愿景，让孩子们畅想并描

绘出长三角地区绿色宜居、创新开放、文化繁荣、共建共享的美好憧

憬。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 

指导单位： 

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

主办单位： 

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

学术支持单位： 

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

技术支撑单位： 

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

二、主要安排 

本次活动以倡导新时代未成年人综合素质的培养为目标，提升未

成年综合素质，让城市未来的建设发展更好地融入未成年人的思想。 

（一）征集时间：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 

（二）赛组设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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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活动共设置三个分组，分别为：幼儿组、小学组、中学组。 

（三）作品要求： 

1、作品采用绘画形式，绘画工具不限； 

2、作品尺寸为八开绘画用纸（约：265mm×380 mm）； 

3、题材范围：围绕建设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”的目

标，以城市生活、江南水乡、“长三角人”为题材创作绘画作品： 

（1）城市生活：推进生态友好、绿色发展是示范区的首要原则，

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，请从城市建设、绿色人居、环境保护、

垃圾分类、厉行节约等方面描绘出美好的城市生活； 

（2）江南水乡：示范区有着深厚的江南水乡基因，同时又是面

向未来、富有现代感和活力的地区，请从都市田园、美好自然、江南

文化、现代水乡等方面描绘出未来这里融合了江南韵味及现代功能的

“梦里水乡”； 

（3）“长三角人”：示范区是长三角人们共建共享的家园，孩子、

大人、老人，甚至来自五湖四海的国际友人，将在这里共同耕耘、共

同收获、共同繁荣。请从交通互连、服务共享、智慧智能等方面描绘

出未来“长三角人”的生活方式。 

（四）作品申报： 

1、申报方式：本次活动将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作品征集。

参赛学生请登录：https://app.tonggao.info/children，或登录上海市绿

色建筑协会网站儿童画征集专栏（www.shgbc.org），在线填写报名信

息并上传绘画作品电子版（格式：JPG、PNG 图形文件，大小：2M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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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5MB 以内）； 

2、通过评选的入围展示作品，主办方将以电话和短信的形式通

知参赛联系人，在收到入围通知后须将作品原件寄送至上海市绿色建

筑协会（宛平南路 75 号 1 号楼 902 室）。 

（五）注意事项： 

1、初次申报的作品，无需寄送纸质画作； 

2、寄送的入围绘画作品请勿装裱、装框、折叠； 

3、请在作品背面注明：绘画标题、学生姓名、年龄、学校及所

属省市。 

三、评选表彰 

（一）评选办法：自愿申报作品，经专家评审入围； 

（二）奖项设置：入围展示作品经专家评审分别确定所属赛组奖

项； 

（三）作品展示：获奖作品将在 2020“城博会”上进行展出，并

邀请参赛学生及家长进行现场参观，作品将汇编印刷成作品集，免费

赠予参赛学生留念； 

（四）颁奖活动：适时召开“孩子眼中的未来城市”绘画作品颁

奖活动。 

四、活动说明 

（一）此次绘画征集、作品展示、评选表彰等相关活动不收取任

何费用； 

（二）绘画作品在活动结束后可退还给参赛学生，因作品在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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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会进行统一装裱处理，退还时如有破损敬请谅解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石 卉  13917001671 

高 杰  13636523984 

地  址：宛平南路 75 号 1 号楼 902 室 

 

 

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


